
 

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
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
序準則部分條文及第二十二條附表二修正草案總
說明 

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

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（以下簡稱本準則），自九十二年九

月二十五日發布施行後，期間歷經多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

百零九年七月七日。為使接續聘僱順位配合外國人原從事業別專長，爰擬

具本準則部分條文及第二十二條附表二修正草案，其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修正雇主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之順位。(修正條文第七條) 

二、 修正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接續聘僱之特定期間及順位。(修正條文

第十條) 

三、 依修正條文第七條修正款次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八條、第三十二條及

第三十三條) 


